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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  高总建筑面积 层  数

建筑密度 容积率计算指标用地面积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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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0.00 ㎡

≤ ㎡ ≤ 米 ≤ 层

北

单 位:米
比 例:1:300

建设工程的总建筑面积大于500㎡的需到县住建局办理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，方可动工建设。

界址点坐标表

点 号 X Y 边长

J1 2693296.294 39470976.454

12.00

J2 2693304.681 39470985.037

12.50

J3 2693295.740 39470993.773

12.00

J4 2693287.354 39470985.190

12.50

J1 2693296.294 39470976.454

S=150.00平方米 合0.2250亩

1、任何建、构筑物均不得超出用地红线;

2、限建4层,建筑高度≤15m，总建筑面积控制在600㎡内;

3、内地台:比道路中心线高0.35米;

4、化粪池设置不得高出路面.建筑物内污水应设置暗沟排入市政排污沟;

5、建筑设计时应设置空调及排水管位置；

6、建筑方案应先送规划部门审核同意后再进行施工图设计;


